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演場地使用收費標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府法規字第0980561442號令發布
        第一條   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
        第二條  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展演場地使用

              收費標準如附表。
        第三條    申請展演活動內容如屬公益性質且未對外售票，經
              本局核可者，除鋼琴設備費及保證金外，其餘費用得予

              免收。
        第四條  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
【附表】
	                 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演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  單位：新台幣（元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按日計算

	場地別
	時間
	場地費
	設備費
	外加接電費

（分時段）
	保證金

	
	
	場地使用費
	空調費
（分時段）
	清潔費

（不分時段）
	鋼琴
	音響

反射板
	單槍投影設備
	
	

	
	
	平時
	假日
	
	
	
	
	
	
	

	桃園館

演藝廳

（536席）
	上午
	09：00-12：00
	3,100
	3,700
	1,300
	每場次

2,400
	蓓森朵夫

225型

每場次3,600
	無
	無
	 每場次

 1,300
	收費總額

×50%

	
	下午
	14：00-17：00
	4,900
	5,900
	1,300
	
	
	
	
	
	

	
	晚間
	18：30-21：30
	6,200
	7,400
	1,300
	
	
	
	
	
	

	桃園館

團體

視聽室

（137席）
	上午
	09：00-12：00
	2,100
	2,500
	500
	每場次

500
	無
	無
	每場次500
	無
	收費總額

×50%

	
	下午
	14：00-17：00
	2,600
	3,100
	500
	
	
	
	
	
	

	
	晚間
	18：30-21：30
	3,100
	3,700
	500
	
	
	
	
	
	

	中壢館

音樂廳

（1166席）
	上午
	09：00-12：00
	9,900
	11,900
	2,500
	每場次

2,400
	史坦威274型

每場次3,600
	每場次2,000
	無
	 每場次

1,300
	收費總額

×50%

	
	下午
	14：00-17：00
	12,400
	14,800
	2,500
	
	
	
	
	
	

	
	晚間
	18：30-21：30
	14,800
	17,800
	2,500
	
	
	
	
	
	

	中壢館

演講廳

（211席）
	上午
	09：00-12：00
	2,000
	2,400
	600
	每場次

500
	無
	無
	每場次500
	無
	收費總額

×50%

	
	下午
	14：00-17：00
	2,500
	3,000
	600
	
	
	
	
	
	

	
	晚間
	18：30-21：30
	3,100
	3,700
	600
	
	
	
	
	
	

	說明：

一、免費入場之活動依本收費標準計算，如係售票入場者，場地使用費加收二成。

二、「每場次」時間，係以三小時為一基數，未滿三小時以三小時計算。

三、彩排佈置時間，除場地使用費以申請時段之百分之五十收費外，均依本標準收費。

四、如提前、逾時使用展演場地，依申請時段費用按其加用時間比例加收場地使用費；如加用設備，依設備收費標準收費，並均得由保證金內扣除。其加用時段計算方式，超出半小時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；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。

五、逾時使用時段之計算，自申請使用時段結束後半小時起算，進行拆台作業則依說明三加收費用。
六、經本局核可免費使用展演場地者，非於本表所訂時段使用者，依說明四加收費用。
七、「假日」時間，包括週末假日、國定假日及彈性連休假日。


